附件1：
2023年硕士研究生资格审查材料

[bookmark: _GoBack]考生资格审查时须携带本人以下材料：
1. 准考证，一张1寸免冠照片（体检表用）；
2．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；
3．毕业证书（应届生带学生证）原件及一份复印件；
4. 全国英语四六级证书或成绩单（国家成绩单未下发的考生，须持教务处加盖红章的成绩单）原件及复印件1份；
5. 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（加盖档案单位红章）；
6.《思想政治考核表》（需须加盖组织部、党委或党总支、党支部章）；
7.个人简历（包括业务和科研能力、外语水平、研究计划等）。
凡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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